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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正
淸
借
槍
殺
姦
夫 

滬
函 
浦
東
楊
家
渡
垃
圾
塘
江
北
泰
州
人 

韓
正
淸
之
妻
韓
膝
氏 
爲
韓
之
同
門
弟
兄 

唐
兆
坤
不
顧
道
義 
引
誘
成
姦 
屢
次
不 

改 
韓
乃
將
妻
送
離
他
處 
俾
得
隔
離 

詛
復
遭
勾
引 
致
韓
無
處
發
洩 
乃
由
曾 

作
調
人
之
同
門
弟
兄
王
步
金 
假
以
手
鎗 

賣
支 
將
唐
鎗
斃 
韓
因

▲
兒
女
情
長 
帶
妻
同
逃 
復
以
川
資
無 

着 
暫
止
逆
旅 
而
向
同
門
好
友
借
貸 

豈
意
爲
另
壹
同
門
弟
兄
洩
漏
逃
匿
處
所 

致
爲
市
公
安
局
偵
緝
隊
領
班
顧
連
城 
胡一 

葵
生
所
訪
悉 
往
虹
口
大
旅
社
將
韓
夫
婦 

拘
獲 
訊
出
借
鎗
之
王
步
金
以
王
收
藏
手 

鎗
借
婚
殺
人 
故
亦
一 
併
拘
僅
移
解
地
方 

法
院 
變
檢
察
官
偵
查 
以
韓
正
淸
一
人 

提
起
公
訴 
惟
因

▲
激
於
義
憤 
故
法
常
减
恕 
然
韓
獨
稱 

爲
係
防
衞
而
過
失
致
死
者 
延
律
師
抗
辯 

四
月
廿
日
下
午
三
時
奉
羅
人
驥
推 

事
開
第
三
法
庭
審
理 
據
韓
正
淸
供 
年 

廿
九
歲 
泰
縣
人 
住
垃
圾
塘
豈
百
零
五
一 

號 
搖
船
爲
業 
妻
名
韓
膝
氏 
係
花
燭 

原
配 
與
唐
兆
坤
自
幼
至
長 
即
是
老
知

等
時
：
則
取
决
于
主
席•
・

@)股
東
會
開
會
時
以
總
理
爲
主
席
。■ 

乙
董
事
田
職
員

㊀
董
事
會
由
股
東
會
投
票
選
出
之
董
事
組
織
之
・
・
其
人
數
以
九 

名
爲
限
，職
員
設
正
副
總
理
・
總
經
理
・
及
司
庫
・
由
董
事
會
互 

選
之
・
，至
董
事
會
議■
分
爲
常
會
・
臨
時
會
・
・
常
曾
每
季
召
集 

-
次
・
臨
時
會
則
每
遇
重
要
事
時■
由
總
經
理
負
責
召
集
之
・
。 

㊁
董
事
任
期
・
董
事
均
須
于
每
居
股
東
年
會
之
時
一
律
政
選
・
如 

獲
連
選
亦
得
連
任■
但
無
薪
水
支
給•
祇
于
公
司
盈
餘
時
獎
給 

花
紅■
。至
總
理
及
各
職
員
之
薪
水
另
由
董
事
會
酌
量
訂
之
： 

日
總
經
理
管
理
公
司
一
切
營
業
事
務
・・

㈣
司
庫
員
管
理
公
司
一
切
銀
兩
出
納
：
兼
輔
助
公
司
營
業
進
行 

■•
惟
銀
行
存
款
提
支
時
須
由
總
理
暨
司
庫
員
共
同
簽
名
方
爲 

有
效
・■
其
任
期
以
壹
年
爲
宣
任
。•
但
連
選
亦
得
連
任
・。

附 
則

本
章
程
如
有
未
盡
善
之
處
：
悉
照
有
限
公
司
條
例
辦
理
之
： 

紐
華
利
大
鑛
務
有
限
公
司
統
轄
下
列
諸
鑛 

奥
咸
金
礦O

ldham

 G
old  M

ine
》  N

ova  Scoria-  

却
崙
高
粦
金
礦
有
限
公
司Kirkland

 G
old  R

and
Ltd、

O
ntario

 

華
巴
幹
金
礦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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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ld  M

ine"  O
ntario

 

奧
咸
金
區
歷
史

奧
成
金
區
發
現
于
一
八
六
六
年
：
初
由
私
人
開
採
・
・
因
用
小 

規
模
資
本
及
舊
式
机
器
・•
故
當
時
祇
拔
取
露
面
之
高
等
成
分
金 

石
約
値
二
百
万
元••
但
棄
却
其
餘
未
露
面
之
金
石
堆
積
如
山
： 

共
計
卅
五
萬
順
價
値
不
賞•
・
其
蘊
藏
於
继
下
之
豐
富
可
想
而
知 

■■
是
以
本
公
司
用
最
新
式
机
器
・
・
聘
請
著
名
礦
師
市
巴
文
苜
實 

行
開
採
之
：

奥
咸
金
礦
礦
址 
本
礪
位
在
於
加
拿
大
那
化
市
咕
沙N

ova  

Scotia  
省
奥
咸
金
區■•
有
詩
晏
亞
鉄
路
公
司
火
車
達
到
・
・
本 

公
司
統
屬
金
區
計
有
三
百
六
十
英
祀
：

地
質 
本
礦
地
質
之
優•
・
與
美
國 N

orth

 D
akota

省
之 

H
om

es-ake

金
礦
相
類
・
查
「該
礦
開
辦
有
五
十
年
共
溢
利
四 

千
八
百
八
十
二
萬
六
千
九
百
廿
四
元
」・
本
礦
地
質
詳
情
曾
載
於 

加
政
府
礪
務
部
紀
錄
第
一
百
五
十
六
章
・
・
乂
本
公
司
礦
師
市
巴 

文
君
報^D

unbrach

井
穴
七
百
五
拾
尺
深
：
及Scerlin   

oro, 

井
穴
二
千
尺
深
之
礦
石
每
噸
値
銀
十
六
元
至
廿
五
元
・
・
且
證
實 

其
蘊
藏
愈
深
愈
爲
豐
富
：

水
利 
本
礦
區
地
有
數
小
湖
環
繞
其
間•■
家
居
與
礦
用
週
年 

無
乾
涸
之
虞
・■

電
力 
本
礦
已
安
置
配
足
五
十
馬
力
之Pelton

水
机•
及
二 

百
馬
力
之D

iesel
壓
力
机
有Avon

 R
iveT

電
力
公
司
電
線 

通
及•■

木
料 
該
處
森
林
極
多
・•
可
供
本
公
司
礦
用
燃
料
，・
及
建
築 

礦
塲
之
材
料
：

硬
務
設
備 
本
礦
裝
有
容
量
六
百
方
尺
之
汽
鍋•
起
重
机I:

 

gerso一一

壓
力
机
・
通
氣
管
・
礪
鑽
・
及
各
種
應
備
器
具
。， 

樓
宇 
本
礦
已
建
有
金
懒
壹
座
・
・
工
人
住
所
數
座
可
容
五
丁 

人
・
・
辦
事
所
及
分
定
量
所
豊
座
・•
鉄
匠
工
顺
常
座
・・ 

計
畫 
本
鑛
預
定
五
年
計
畫••
每
日
可
由
壹
百
噸
至
宣
千
五 

百
順•
・
或
二
千
噸
之
產
量••
將
來
獲
利
之
範
不
言
而
喻
。， 

結
論 
奧
咸
金
鑛
爲
本
公
司
重
要
金
鑛
之
宣
，•
觀
以
上
之
設

紐華利大鑛務有限■
招股 

緣起及簡章

緣 
起

現
在
世
界
科
學
昌
明
・■
由
手
工
業
而
進
於
机
器
工
業
之
時
代 

・■
鑛
業
爲
各
種
工
業
供
給
原
料
之
主
要
源
泉■
。亦
卽
物
質
文
明 

與
經
濟
進
步
之
極
大
主
因
：
所
以
經
營
鑛
業
之
權
利
比
較
其
他 

各
種
事
業
爲
大
：

對
於
鑛
業
開
辦
：
其
根
本
要
素
須
有
完
備
之
組
織
・■
管
理
者 

愼
擇
相
當
之
人
材
・•
聘
用
具
有
精
深
經
驗
之
鑛
學
專
家
：
採
擇 

優
良
確
有
把
握
之
鑛
區
・•
則
投
資
者
具
有
相
當
之
保
障
・
・
公
司 

前
途
必
有
無
限
之
發
達•
，

自
美
總
統
羅
斯
福
取
用
金
本
之
政
策•
・
抬
高
金
價
以
來••
美 

國
各
種
工
藝
驟
然
復
興■■
不
景
時
局
漸
呈
新
氣
象
：
目
下
金
價 

每
両
由
卄
元
增
至
四
十
元•
・
故
經
營
金
鑛
者
頓
獲
鉅
利
・
・
爲
有 

史
以
來
所
未
見•
・

試
翻
查
由
一
九
一
六
年
至-
九
二
一
年
各
金
鑛
公
司
如 Lake  

Shore  

T
eck

 H
ughes  

H
ollinger  N

oranda  

D
om

e"  W
righf  H

argreaves

諸
鑛
莫
不 S
利
千
倍•
例 

如Lake  Shore
一
鑛
而
言
・
在
此
十
二
午
中
每
股
由
四
毛
起 

至
五
十
二
元
・
另
外
週
息•
其
利
之
鉅
爲
各
種
事
業
之
所
不
及
： 

華
僑
寄
身
海
外
。醒
手
胭
足
終
歲
勤
勞
始
僅
蠅
頤
微
利
・
間
有
營 

商
致
富
者•
幾
如
鳳
毛
麟
角■■
况
際
茲
工
商
奇
淡
之
候
・
無
論
中 

西
各
行
營
業
・
均
抱
相
憂•
諸
君
欲
謀
發
展
・
・
必
須
另
尋
新
事
業 

去
做
・
・
故
金
鑛
一
項
實
爲
當
今
唯
豈
及
最
快
捷
致
富
之
途
徑
・
。 

同
人
等
是
以
有
發
起
組
織N

ovarada
金
鑛
有
限
公
司
之
議• 

本
金
鑛
公
司
之
理
事
及
各
職
員
俱
是
當
今
名
流
：
請
諸
君
參 

考
下
列
存
職
員
之
名
單
及
履
歷■■
便
知
本
公
司
組
織
之
精
微
完

▲
陳
宗
焜
君
，
紐
約
殷
商
，;-
F
B
I
i

▲
笠
弼
華
民
君R

obert  W
achm

ahh  

Esq・N
ew

Yor

  
Fu®

aw

量
無
窮
：

價
値 
市
密
君
同
時
訂
定
本
礦
已
有
之
價
値
如
下
・
金
廠•
住 

所
・
及
机
器
工
作
・
共
値
銀
五
十
四
万
七
干
八
百
二
十
元
零
七
毛 

七
仙
・
・
礦
權 #
二
萬
元
・•
火
車
運
輸
費
壹
萬
五
千
元•
・
堆
積
已 

採
得
之
礦
石
廿
萬
九
：
合
計
値
價
壹
百
零
八
萬
二
千
八
百
二
十 

元
零
七
毛
七
仙■•

結
論 
上
述
却
崙
高
粦
金
礦
毗
鄰
諸
大
名
礦
須
知
此
數
大
名 

礦
均
進
利
數
千
倍
例
如
瀝
所Lakeshore

德
曉
市Teck  

H
ughes

兩
礦
而
言
・•
每
股
由
四
毛
起
至
五
十
餘
元•
・
觀
此
類 

推
則
本
公
司
將
來
之
發
達
尙
無
止
境
也
，■

華
巴
幹
金
礦
礦
址 
本
礦
位
在
于
勤
那
來Kenora

礦
區
溫 

漢
儡Van  H

orne  Tow
nship,

薪
華
巴
幹
湖
邊•
交
通
有 

詩
丕
亞
鉄
路
公
司
火
車
到
達D

ryden

埠
轉
往
該
礦••
陸
路
不. 

過
十
四
英
里
：
水
路
祇
七
英
里
而
已
：

地
質 
本
礦
占
有
一
百
六
十
英
畝•
・
前
由
美
國
芝
城
布
朗st  

M
r，L・J■  Brow

niog

及
轉
軒
汝
兩
礦
師
主
持
根
據
其
報
吿 

礦
質
極
佳••
堪
與
著
名
之
昧
翹
賓Porcupine

金
礦
相
伯
仲■ 

建
築 
本
礦
已
建
有
碼
頭
：
工
廠
・
住
屋
。棧
房
・
辦
事
室•
冰 

室
。馬
房•
机
器
室
・
化
驗
室
・
餐
堂
等
共
卄
七
所
： 

礦
務
机
器 
本
礦
購
備
一
百
零
五
匹
馬
力
汽
鍋
二
座♦•
七
鑽 

壓
机 
一 座•
三
鑽
壓
机
一 
座
・
大
抽
水
机
三
座
・
・
二
百
零
五
匹
馬 

力
汽
鍋
三
座
：
一 千
加
侖
貯
水
池
二
座
・
・
熟
水
火
爐
一
座
。・及 

各
種
新
式
礦
用
机
器
應
有
盡
有
。

木
料
與
水
力 
木
料
足
以
供
給
本
礦
之
建
築
與
礦
務
日
用
燃 

一
料
多
年
之
用••
水
力
則
由
勤
德
湖C

onta  ct:Bay

側
給
永
無 

缺
乏
之
虞■

結
論 
本
礦
金4

富•
交
通
利
便
・
及
机
器
建
築
物
齊
全
： 

經
本
公
司
礦
師
有
詳
細
調
查
認
爲
大
有
價
値
之
金
礦■■ 

本
公
司
現
任
董
事
及
職
員
之
姓
名
履
歷 

▲
總
理

H
on。Frank

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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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to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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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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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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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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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省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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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副
總
理Ivan  Y.R

eddinsEsq.   
bha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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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 

E.L  
底
允
列
頓
君 
前
任
那
化
市
咕
沙
省
財
政
部
長

董
事

▲
布
李
布 #
市
企
連
君

C
harles  Price,G

reen  E
sq.B

A
・・F・R

・G
S

 M
ontreal  Q

ue  

加
拿
大
礦
學
冶
金
學
會
會
員 

前
任
詩
晏
亞
鉄
路
公
司
博
物
部
管
理 

▲
振
勤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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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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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

•
片
市
埃
活
省
航
空
會
名
譽
會
長 

▲
馬
葛
大
律
師H

op  Arthur  M
arco

一一9
 K.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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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
元
老
院
議
員 

• 

▲
陳
孔
波
君 
滿
城
中
華
會
舘
財
政 
滿
城
新
共
和
公
司
總
理 

滿
城
中
華
醫
院
財
政 
滿
城
至
孝
篤
親
公
所
主
席
兼
歷
任
財 

政
▲
阮
麗
唐
君 
滿
城
中
華
會
舘
主
席 
古
璧
省
政
府
和
平
法
官 

滿
城
生
元
公
司
總
理

▲
曉
奥
碌
君H

ugh  r' o.R
ourke"  E

sq,  B
arriscer

—at
—L

aw
"  

C
algary  -  Alberta  

卡
城
大
律
師

▲
轉
希
士
君John

M
・H

aye?  E
sq-M

ontreaL
P.Q

•
列
文
宋
尼 

市
燕
梳
有
限
公
司
總
經
理 
滿
城
阿
濕
頓
銀
業
有
限
公
司
總
理 

名

譽

董

事

• 

▲
咽
活
美
善
呢
君H

on,  Edw
ard  M

ichener"  C
algary"Alta,  

加
龄
大
元
老
院
議
員 

nJ問
胡
油
公
司
總
理 
咽
大
當
油
公 

司
總
理

▲
委
林
活
比
利
君W

i

三am
B・  W

oodury"  Esq,  N
ew  York

”  

U
.S.A

•
美
國
電
話
及
電
報
公
司
總
理 
紐
約
電
話
公
司
副
總 

理 
紐
者
市
印
地
晏
拿
・
奥
太
奥
電
話
公
司
副
總
理 
力
佐 

珠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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